
第三节 行政处罚实施主体、管辖及适用 

一、行政处罚实施主体（★） 

1.行政机关（行政主体） 

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 

【注意】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机关行使。 

2.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行政主体）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 

3.受委托的组织（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1）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书面委托符合法定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

处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 

（2）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的具体事项、权限、期限等内容。委托行政机关和受委托组织应当将委托书向社

会公布 

（3）委托行政机关对受委托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应当负责监督，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4）受委托组织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名义实施行政处罚；不得再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

政处罚 

4. 受委托组织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依法成立并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 

（2）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并取得行政执法资格的工作人员 

（3）需要进行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有条件组织进行相应的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 

5.相对集中实施（职权转移） 

（1）国家在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生态环境、文化市场、交通运输、应急管理、农业等领域推行建立综合

行政执法制度，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 

（2）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 

二、行政处罚的管辖和适用（★★★） 

（一）行政处罚的管辖 

1.地域管辖 

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海关行政处罚由发现违法行为的海关管辖，也可以由违法

行为发生地海关管辖。 

2.级别管辖 

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3.管辖权下移 

（1）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可以决定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的县级人民政府部门的行政处

罚权交由能够有效承接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行使，并定期组织评估。决定应当公布。  

（2）承接行政处罚权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执法能力建设，按照规定范围、依照法定程序

实施行政处罚。 

（3）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加强组织协调、业务指导、执法监督，建立健全行政处罚协调配合机

制，完善评议、考核制度。 

4.共同管辖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都有管辖权的，由最先立案的行政机关管辖。  

5.指定管辖 

对管辖发生争议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也可以直接由共同

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  

6.协助 

行政机关因实施行政处罚的需要，可以向有关机关提出协助请求。协助事项属于被请求机关职权范围内的，

应当依法予以协助。 

7.移送 



（1）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对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但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司法机关应当及时将案件移

送有关行政机关。  

8.税务行政处罚 

税务行政处罚由税收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具有行政处罚权的主管税务机关（包括稽查局）实施。 

（二）行政处罚的适用 

不予处罚 1.不满 14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责令监护人加以管教； 

2.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

罚，但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 

3.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4.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5.违法行为在 2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 

6.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该期限延长至 5年； 

7.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错误的，不予行政处罚。 

从轻或 

减轻处罚 

1.已满 14周岁不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 

2.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4.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5.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6.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注意】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有违法行为的，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2024年新增】 

 

【例题-多选题】下列违法行为中，对行为人不给予行政处罚的有（    ）。 

A.不满 14周岁的人实施的违法行为 

B.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违法行为 

C.主动消除危害后果的违法行为 

D.受他人胁迫的违法行为 

E.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违法行为 

答案：AE 

解析：（1）选项 B：系“可以不予处罚”而非“不予处罚”。（2）选项 CD：属于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的情形。 

 

（三）行政处罚的追究时效 

1.一般违法行为。 

违法行为在 2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上

述期限延长至 5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起算时点。 

（1）规定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 

（2）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注意 1】连续状态，是指行为人基于同一个违法故意 ，连续实施数个独立的同一种类的行政违法行为。 

【注意 2】继续状态，是指一个违法行为在时间上的延续。 

3.税收违法行为。 

《税收征收管理法》：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在 5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

政处罚。 

4.治安管理违法行为。 

《治安管理处罚法》：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 6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不再处罚。 

 



【例题-单选题】 下列有关行政处罚追究时效的说法中 ， 正确的是（    ）。 

A.行政处罚的追究时效为 2年，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B.对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行为的行政处罚追究时效为 2年  

C.违法行为有连续状态的，行政处罚的追究时效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D.行政处罚的追究时效，从违法行为被发现之日起计算 

答案： C  

解析： 

（1）选项 A：违法行为在 2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

危害后果的，上述期限延长至 5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选项 B：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在 5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

罚； 

（3）选项 C：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4）选项 D：行政处罚的追究时效，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 


